
资料图片

6 律师服务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2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一

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华西都市报》 报道， 视频

平台发展势头方兴未艾， 越来越多

的电影走上先院后网的道路， 单片

付费也成为消费者观影新方式。 然

而， 这种消费模式也引起不少人吐

槽： 在价格不菲的会员资格上， 还

有越来越多的付费内容； 全价购买

单片付费电影后， 却不能享受最高

清版本……

吐槽:

部分内容须单片付费

“买了会员， 却还有更多付费

内容。” 作为优酷会员， 钟小姐表

示， 能接受合理付费， 但平台却在

付费会员基础上， 一再增加收费内

容， “这种改动是在已是会员的情

况下新增的。”

钟小姐表示， 虽然平台可能会

在免责条款中提到会员权益可以更

改， 或者最终解释权归平台所有，

但其实大多数用户 “不会去看长篇

大论的用户条款”。

除了认为会员叠加收费内容不

合理外， 钟小姐还认为 7 天的观看

时限有些短， “单独收费影片只能

看 7 天， 本来想多看几遍， 但 7 天

时间一过， 又得再次付费。”

记者查看社交媒体发现， 观众

对于单片付费的不满主要在于两点：

购买会员后仍需单片付费观看；单片

付费有观影期限，让人无法接受。

观众的不满并非毫无根据。

以优酷平台为例 ， 该平台的

“VIP 会员” （电脑、 手机端） 连

续包年价格为 198 元/年， 连续包

月价格为 15 元/月； “酷喵 VIP 会

员” （电视、 电脑、 手机端） 的连

续包年价格为 479 元/年， 连续包

月价格为 29 元/月。 不菲的会员价

格， 让消费者对使用体验充满了期

待， 但没想到的是， 除了会员资格

还要单片付费， 自然是让人 “气不

打一处来”。

在多次经历单片付费后， 钟小

姐说， 平台不断增加收费内容的行

为，使她考虑不再续费会员，除非有

想观看的内容，才会重新购买会员。

体验:

最高清版本还须付费

2 月， 记者在爱奇艺平台以单

片付费形式购买了电影 《误杀 2》，

该电影的单片付费价格为 12 元 ，

平台会员购买仅需 6 元。 但记者购

买后观影时发现， 全价 12 元购买

的影片无法享受最高清的版本， 若

想 “畅享” 最高清， 还得购买平台

会员。 这一点， 在影片的购买须知

中却没有告知。

记者在购买影片时， 购买界面

出现了购买影片的价格 12 奇点（1

奇点等于 1 元人民币）、购买会员后

的优惠价 6 奇点、 观看有效期等信

息， 却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电影清晰

度观看要求的提示， 仅在购买后的

观看界面调整清晰度时才能看到，

“蓝光 1080P” 以及 “帧绮映画

4K” 都需叠加会员资格才能观看。

3 月 11 日， 记者致电爱奇艺

人工客服进行咨询 ， 得到的回应

是： 一般情况下， 购买影片会提示

先购买会员。 购买单片电影后， 如

果要 “选择更高的清晰度”， 确实

需要 “额外开通会员”， “具体以

前端显示为准”。

以上情况并不局限于爱奇艺平

台。 讽刺的是， 各大视频平台在招

揽会员时 ， 常常会以 “高清 4K”

“杜比音效” 等作为宣传手段， 吸

引更多人加入会员。 但消费者购买

线上观影资格时， 平台却并没有做

出明确提示。

律师:

平台应作特别说明

针对上述问题， 四川明炬律师

事务所律师王鹏超说， 视频会员的权

益和单片付费等内容， 在律师群体中

也多次引起讨论。

购买单片付费电影 ， 平台要求

购买者在规定时间内看完是否违

法 ？ 王鹏超说 ， 消费者在购买单片

付费电影时 ， 其实是与平台方形成

了新的合同关系 ， 平台方可以就相

关条款进行约定。 但过期则失效的条

款属于对消费者权利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 平台方应当对该条款实行特

别说明义务。 否则， 可能会导致该条

款无效， 从而不对消费者产生法律效

力。

针对 “最高清版本需叠加会员却

无明显提示” 的现象， 王鹏超以 “北

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吴声威网络

服务合同一案” 为例进行解说。 在该

案中， 法院对于爱奇艺平台在吴声威

购买了 VIP 后 ， 再增设 VIP 付费项

目持否定态度。

王鹏超认为， 如果消费者在购买

单片时充分阅读了相关条款， 并且没

有发现 “观看最高清版本需要另购买

平台会员” 条款， 而平台方在后续又

另行增设了消费者义务， 依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 “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

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以及第

十六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 应当恪守社会公德， 诚信经

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得设

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不得

强制交易。” 该条款可能不会被法院

支持。

（刘可欣）

律师提醒：儿童化妆品监管趋严
据 《北京商报》 报道， 作为与

成人化妆品区分的标志 ， “小金

盾 ” 正在被部分商家用来混淆视

听， 为产品质量做背书。 记者调查

发现， 一些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在推

销产品时将 “小金盾” 标志与获得

国家审批、 质量认证等宣传用语相

挂钩， 误导消费者。

“小金盾” 被乱用的现象引得

国家层面出手打假。 国家药监局发

文称“小金盾”不是产品质量认证标

志， 不代表该产品已经获得监管部

门审批或者质量安全得到认证。 业

内人士认为， 无论是中国首部儿童

化妆品法规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

规定》的颁布，还是儿童化妆品专属

标志“小金盾”的发布，都意味着儿

童化妆品将步入严监管时代。

随着儿童化妆品兴起， 国家对

这一领域的监管也不断强化。 2021

年 12 月， 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儿童

化妆品标志———“小金盾”， 旨在提

高儿童化妆品辨识度， 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 不过， 记者注意到， 市面

上部分儿童化妆品商家以 “小金

盾” 标志作为产品质量保证进行宣

传。

在淘宝莱索兔旗舰店， 一款儿

童化妆品的详情页面称， 所有产品

符合国家药监局 “小金盾” 使用要

求， 全线产品按儿童化妆品标准生

产 、 检测 、 备案 。 “柒小仙旗舰

店” 产品介绍中附上了 “小金盾”

图标并表示 “认准小金盾， 安心妈

妈选”； “妆面桃花” 店铺内客服

人员表示， 有 “小金盾” 更安全，

“不管以后在哪家买儿童化妆品 ，

先看有没有 ‘小金盾’ 标志， 这是

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要求， 关键对

儿童好”。 客服称。

在小红书上， 一用户发布的一

款婴儿洗发沐浴露形容为 “含着金

汤匙出生， 中国第一批小金盾资质

儿童化妆品， 品质第一”。 另一用

户发布的一款宝宝霜则称产品是通

过国家药监局对儿童护肤品的检测

规定， 带有 “小金盾” 标志。

商家口中的 “小金盾” 仿佛成

了产品质量标准的象征。 那么 “小

金盾” 究竟是什么？

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 》 中 ，

规定了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

展示面标注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儿童

化妆品标志 （“小金盾”）。 “小金

盾” 是儿童化妆品区别于成人化妆

品、 消毒产品、 玩具等其他易混淆

产品的区别性标志， 非儿童化妆品

不得标注这个标志。

北京君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 生命科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

任张文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

“小金盾” 的标志说明这款产品属

于儿童化妆品， 但并不代表产品拥

有相关质量认证。

2022 年 1 月 ， 我国首个专门

针对儿童化妆品的监管法规文件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 落地

实施 ，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 的公

告，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 申请

注册或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 必

须标注 “小金盾”； 此前申请注册

或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 未按照

规定进行标签标识的， 化妆品注册

人、 备案人应当在 2023 年 5 月 1 日

前完成产品标签更新。

张文波表示 ， 在 2023 年 5 月 1

日前的这个窗口期， 先完成产品标签

更新的商家将 “小金盾” 作为宣传卖

点， 可以获得一定的商业利益。

国家药监局提醒， 广大家长朋友

们在选购儿童化妆品时， 要关注 “小

金盾” 标志， 正确理解 “小金盾” 的

涵义。 儿童化妆品经营者应当查验所

经营的儿童化妆品是否有专用标志。

电商平台应在产品展示页面显著位置

持续公示儿童化妆品标志。

在张文波看来， 从中国首部儿童

化妆品法规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

定》 的颁布， 再到儿童化妆品专属标

志 “小金盾” 的发布， 国家对儿童化

妆品市场的监管不断强化 ， 日益趋

严。 （姚倩 张函）

据“极目新闻”报道，有网友

发现最近发现， 一些招聘平台上

出现了“盲盒岗位”。 这是什么操

作？ 难道投递简历还可以不分岗

位类别吗……这些疑问， 迅速引

发网友热议。

律师提醒， 正规公司完全可

以大大方方地把相关招聘岗位写

出来，实在不必故弄玄虚。

少数平台有类似岗位

根据网友截图 ，3 月 10 日 ，

记者在多家招聘网站搜索发现，

多数网站类似岗位已下架， 与盲

盒相关的岗位只剩下 “盲盒潮玩

设计师” 等有明确类别指向的岗

位。 不过，少数几家招聘网站上，

仍有少量类似岗位， 薪资范围多

为 6000 元到 10000 元。

在前程无忧上，记者以“盲盒

岗位”为关键词搜索，出来三个结

果， 分别是重庆一家教育科技企

业、 广东一家法律咨询机构和安

徽一家建筑企业。

以重庆的这则招聘启事为

例 ，记者看到，发布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9 日， 给出的薪资为 6-8

千元，学历要求大专，需 1 年工作

经验，招 20 人。

根据岗位描述， 该岗位为校

招，针对“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岗

位” 的群体，“你只管大胆秀出自

己，其他的，我们来为你匹配”。盲

盒岗位包括人力资源部、 营销运

营中心、互联网研发中心、互联网

运营中心、新零售（主播团队）、品

牌运营中心、财务中心。

记者投递简历后试图进一步

沟通， 该专员没有回复。 系统显

示，最近有 17 人已申请该岗位。

在该公司主页， 记者看到，以

上盲盒岗位中注明的类别，均有已

明确岗位的招聘启事同时在招人。

其余几家公司的盲盒岗位，

招聘描述也颇为相似，均为“HR

帮你匹配适合的岗位”。

网店跟风招人吸引人气

在武汉一家网店的招聘启事

上， 记者看到也有盲盒岗位的招

聘， 该岗位开始招聘日期为今年

3 月 5 日。

记者咨询获悉， 这家网店刚

开不到一年时间， 位于江岸区后湖

片区，目前规模为 10 人，今年打算

再扩充 10 人。 “其实我们是看到网

上有类似的消息， 跟风用的这个名

义，本身就在招聘，岗位是客服、仓

库打包员等等。”该店店主刘先生是

名 95 后，他说，自己经营的是服装

生意， 看网上有人用盲盒岗位的名

义招人，投简历的人翻了一番，所以

自己就借用了一下。

“之前招了一个月，没招到什么

人，改了招聘名称后，来问的确实多

了，可还是没招到人。”他无奈表示，

小店刚起步，给的待遇比较普通，全

职大多在月薪 3000 元左右。

武汉一家快消企业从业五年的

人力资源专员张盈介绍， 这种盲盒

岗位， 用人单位很大概率不会明确

告知劳动者有关工作及岗位的情

况， 也不会向招聘平台提供具体的

岗位信息等， 这就存在一个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 可能只是换了一种方

式招收管培生、储蓄干部，或是以蹭

热点的形式来吸引关注， 进而推荐

冷门岗位。

“防人之心不可无，有的公司打

着招聘的名义， 把不谙世事的应届

毕业生招进公司， 再注册新公司让

他们当法人，一旦出现问题，就涉及

担责等问题，建议应聘时多留心。 ”

张盈提醒。

律师：盲盒岗位涉嫌违法

湖北好律律师事务所陈亮律师

介绍，根据《就业促进法》规定，从事

职业中介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诚实

信用、公平、公开的原则。 也就是说，

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中介机构招用人

员，应当如实向职业中介机构提供岗

位需求信息等。 如果职业中介机构

用盲盒岗位的名义招人，涉嫌违法。

此外，《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 应当如实

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

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

其他情况。

“如果用人单位用盲盒岗位的

名义招人，那么在签订劳动合同时，

也必须在合同内明确岗位类别等信

息。 ”陈亮律师提醒，如果是具有一

定规模的正规公司， 完全可以大大

方方地把相关招聘岗位写出来，实

在不必故弄玄虚。 （周丹）

招聘出现“盲盒岗位”

律师：有违公平公开原则

买了会员还须“单片付费”

律师：视频网站应对相关条款作特别说明


